
  

 
 

「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」的「社會需要」審查準則  
意見書 

 
1. 前言：本年 4 月 10 日，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就「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
免計劃」，諮詢幼教界的意見。本會與席上幼教團體意見一致，認為當局應取

消「社會需要」審查準則。而敎育事務委員會在席的全體委員，亦一致贊成

取消該項審查，促請當局檢討並在本年度會期結束前回覆。當局於七月份匯

報工作，表示正在進行學前教育全面檢討，在未完成前不宜作零碎修改，因

此，只會就「社會需要」審查準則及行政安排等作出調整。  
 
2. 「社會需要」準則應盡快取消：本會認為，「社會需要」的多項審查準則，均
已過時及欠缺彈性，令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申請者因資助計劃改變而受影響。

當局現時提出的調整方案，包括簡化申請程序及採取較彈性措施等，比照本

會於 6 月份進行的問卷調查，受訪校長所反映的不合理事例，可見改善措施
仍存不少漏洞，部分有需要的家庭未必得到關顧。本會仍然認為，應盡快取

消「社會需要」準則，讓申請家庭只要通過入息審查，便應獲得全日制資助。 

 
3. 「社會需要」調查結果：本會於 6 月 27 日至 7 月 5 日期間，就「幼稚園學費
減免計劃」中的「社會需要」準則問題，向全港幼稚園（ 731 間）及幼兒園
（ 383間）校長進行意見調查。回收的 185份問卷當中，有 158位校長（ 85.41%）
認為應盡快取消「社會需要」準則，僅 2 位校長（ 1.08%）認為無須盡快取消
「社會需要」，表示無意見及無作答者佔 13.5%。  

 
4. 有關調查列出在「社會需要」下，九類不能獲得全日制資助的情況，諮詢校
長意見，結果認為情況不合理的由 6 成半至 9 成半不等，反映幼兒機構校長
普遍認為，有多項「社會需要」準則並不合理，也有受訪校長另行列舉在「社

會需要」下不獲資助的事例，反映有關準則未能照顧個別家庭的實際需要。  
 
5. 調查結果：問卷以傳真方式發出及回收，共發出問卷 1,114 份，問卷回收 185
份，回收率 16.6%。調查結果撮要如下（詳細數據表請參閱附件）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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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如家庭出現糾紛，因沒有社工跟進，無法獲得社工的推薦信，不能獲得
全日制資助，有 7 成受訪者認為不合理。  

(2) 父母照顧子女出現情緒困擾，但沒有社工跟進，無法獲社工推薦信，不
能獲得全日制資助，有 7 成受訪校長認為不合理。  

(3) 因父母職位低微，或靠幾份「散工」維持生計，難以向僱主取得工時證
明，不能獲得全日制資助，超過 8 成半受訪校長認為不合理。  

(4) 父母工時僅低於準則要求（要求一方從事全職工作即 120 小時或以上，

另一方每月工作 104 工時或以上），不能獲得全日制資助，超過 8 成受訪

校長認為不合理。  

(5) 父母關係惡劣，但未達分居或離婚程度，無法提供分居／離婚證明文件，
不能獲得全日制資助，超過 6 成半受訪校長認為不合理。  

(6) 雙胞胎或三胞胎兒童，其中一名必不能通過「社會需要」獲資助，超過 9

成半受訪校長認為不合理。  

(7) 來自大家庭的兒童，例如有三個六歲以下兒童，有兩個必不能通過「社
會需要」獲資助，接近 9 成半受訪校長認為不合理。  

(8) 因家長「長時間離家」無清晰定義，有持雙程證的母親，申請資助不獲
批准，超過 8 成受訪校長認為不合理。  

(9) 家中有長者同住，即使已滿 70 歲但沒有生病，因而無法提供醫療証明，
不能獲得全日制資助，超過 8 成半受訪長認為不合理。  

(10)有受訪校長列出其他「社會需要」不合理的情況，部分意見歸納如下：  
 

  跨境／父或母不在港的兒童  
．因父親工作無法照顧子女，子女須交居住於深圳的母親照顧，子女每

天到香港上學（即跨境兒童），母親即未取香港身份証，仍需出示入息

証明，才合乎社會需要的要求。  
．居於國內的學生，每天長途跋涉跨境上課，有入讀全日班之適切性，

但又不獲全日資助，很不合理。  
．父母均屬國內居民，兒童在港與外婆、公公／爺嫲居住（兒童是香港

居民），但長者因年老有病（到國內求醫）未有證明。  
．父有病沒有工作，母為雙程証不獲申請。  

 
供養／家中有長者  
．要供養曾祖父或曾祖母，因不是直屬，不獲資助。  
．家中有長者不足 70 歲不等同可以兼顧幼兒，70 歲才獲計算也不合理。
應爭取全面支資助幼兒學費。  

 
父母未必能提供適當照顧  
．因部分南亞裔的家長並不懂教導兒童學習，難融入社區，故應批准這

些兒童豁免需要。  
．父親年逾 70 歲，但沒有工作，因此不符合社會需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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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現今社會及家庭間問題複雜，即使社工亦無法跟進潛藏照顧幼兒不周

全的個案，加上私穩情況，家長不願陳述，導致有需要的兒童不能獲得

適切照顧。  
．來自大家庭的兒童，媽媽沒有上班，在家照顧孩子，打理家務，但因

為兄姊年屆 8-10 歲，致小的幼兒不可通過社會需要，相當不合理。  
．父母本人有疏忽，欠耐性照顧年幼子女，連基本需要也成問題，如欠

奉午餐。亦有讓其隨街遊蕩事例。  
 

行政／申請時限的問題  
．社工推薦信的要求不清晰，醫務社工不知可由他／她們發出推薦書而

拒絕書寫，一般社工如跟進個案，日期短或新接個案不肯寫，令家長不

願找社工協助。註：為何中小學只計算家庭入息，而學前階段卻受苛刻

要求。  
．要家長提交繁多証明文件（如損益表等）。  
．幼兒入學後，母親才找到工作。  
．每年 9 月後才插班進入幼兒中心就讀的學生。  
．沒有彈性，令部分真正需要的家長未能受惠。  

 
綜援兒童  
．家庭因經濟出現問困境申請綜援，幼兒便立即退學轉讀半天，不合理。 

 
其他  
．幼稚園裡開辦的幼兒園兩歲班不能獲減免資格。  
．若不能通過入息審查，社會需要才適用。  

 
6. 總結：本會調查結果顯示，幼兒機構校長對盡快取消「社會需要」存在共識，
並與四月份幼教團體在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表達的意見一致。而綜觀當局

提出的彈性措施，亦未能完全解決本問卷及受訪校長所列舉的不合理情況。

因此，本會促請當局從善如流，盡快取消「社會需要」這不必要的關卡，讓

申請家庭只須通過入息審查，便可獲得有關資助。  

 
本會重申，協調幼稚園與幼兒中心服務的主要目的，是藉以改善幼兒教育的

質素，因此，當局不應容許協調工作導致幼兒教育服務出現任何倒退。當前，

出生率持續下降，本港絕對有條件為幼兒提供更適切的照顧，當局應認真諮

詢幼教界的意見，以確保幼兒在資助計劃下，獲得最適切的照顧。  

 

 

2006 年 7 月 2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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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
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「社會需要」準則意見調查結果 

 

以下 1至 9題，因不符合「社會需要」的要求，不能獲批全日制資助，你認為合不合理？ 
 

1. 家庭出現糾紛，因沒有社工跟進，無法獲得社工的推薦信。 

 人數 佔全部問卷比率 

合理 25 13.51% 

不合理 131 70.81% 

無意見 29 15.68% 

無作答 0 0.00% 

總數 185 100.00% 

 
2. 父母照顧子女出現情緒困擾，但沒有社工跟進，無法獲社工推薦信。 

 人數 佔全部問卷比率 

合理 25 13.51% 

不合理 132 71.35% 

無意見 28 15.14% 

無作答 0 0.00% 

總數 185 100.00% 

 
3. 父母職位低微，或靠幾份「散工」維持生計，但難以向僱主取得工時證明。 

 人數 佔全部問卷比率 

合理 10 5.41% 

不合理 162 87.57% 

無意見 13 7.03% 

無作答 0 0.00% 

總數 185 100.00% 

 
4. 父母工時僅低於準則要求，即一方從事全職工作(120小時或以上)，另一方每月工作 104工

時或以上。 

 人數 佔全部問卷比率 

合理 14 7.57% 

不合理 155 83.78% 

無意見 14 7.57% 

無作答 2 1.08% 

總數 185 100.00% 

 
5. 父母關係惡劣，但未達分居或離婚程度，無法提供分居／離婚證明文件。 

 人數 佔全部問卷比率 

合理 25 13.51% 

不合理 124 67.03% 

無意見 35 18.92% 

無作答 1 0.54% 

總數 185 100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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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雙胞胎或三胞胎兒童，其中一名必不能通過「社會需要」獲資助。 

 人數 佔全部問卷比率 

合理 3 1.62% 

不合理 177 95.68% 

無意見 5 2.70% 

無作答 0 0.00% 

總數 185 100.00% 

 
7. 來自大家庭的兒童，例如有三個六歲以下兒童，有兩個必不能通過「社會需要」獲資助。 

 人數 佔全部百分比 

合理 4 2.16% 

不合理 175 94.59% 

無意見 6 3.24% 

無作答 0 0.00% 

總數 185 100.00% 

 

8. 因家長「長時間離家」無清晰定義，有持雙程證的母親，申請資助不獲批准。 
 人數 佔全部百分比 

合理 13 7.03% 

不合理 152 82.16% 

無意見 18 9.73% 

無作答 2 1.08% 

總數 185 100.00% 

 
9. 家中有長者同住，即使已滿 70歲但沒有生病，因而無法提供醫療証明。 

 人數 佔全部百分比 

合理 11 5.95% 

不合理 161 87.03% 

無意見 13 7.03% 

無作答 0 0.00% 

總數 185 100.00% 

 

10. 爭取「社會需要」準則盡快予以取消。 

 人數 佔全部百分比 

合理 158 85.41% 

不合理 2 1.08% 

無意見 22 11.89% 

無作答 3 1.62% 

總數 185 100.00% 

 


